
司法警察能动履职 服务保障检察听证
扶沟县人民检察院

□记者 窦娜 通讯员 葛清华

本报讯 为积极履行司法警察职能 ，更好地服
务和保障检察办案工作 ，日前 ，扶沟县人民检察院
司法警察大队协助第二检察部对一起知识产权案

件召开公开听证会，全方位保障公开听证会顺利进
行。

主动靠前。 为确保公开听证会安全有序进行，接
到业务部门的用警申请后，司法警察大队第一时间安
排工作经验丰富的司法警察主动开展工作对接，详细
了解公开听证会的参加人数、案件性质及当事人的心
理状态，实地查勘各项准备工作，制定应急预案，细化
安全措施，为公开听证会做好服务保障。

用心履职。 公开听证会开始前，司法警察认真核
实参加公开听证会的外来人员身份并进行安全检查。

听证会上，司法警察密切关注会场动态，配合办案部
门维持会场秩序，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性，确保公开听
证会依法有序圆满完成。

适时总结。 公开听证会结束后，司法警察虚心听
取员额检察官的意见和建议，并对参与公开听证会的
司法警察履职情况进行评估，查找存在的问题，找准
努力方向，以便更好履职。

司法警察参与公开听证会，不仅是保障检察办案
安全工作的基本职能，也体现了新时代检察机关对司
法警察工作的新期盼和新要求。 下一步，扶沟县人民
检察院司法警察大队在扎实履行传统警务保障工作

的同时，将主动适应新时代司法警察职能转换、角色
转型新要求，积极探索工作新模式，切实与其他业务
部门实现同频共振，为检察办案工作创新发展保驾护
航。

检察官释法说理 挽回被害人损失 7 万元
项城市人民检察院

□记者 窦娜 通讯员 王春霞

本报讯 “位某被骗资金 7 万元转入你的涉案银
行卡账户，随后被你分两笔直接充值到自己的支付宝
账户内，后又通过支付宝转给了你的上线。 这个情况
是否属实？ ”“属实。 ”“你可知道这是严重的犯罪行
为？ ”“知道是犯罪行为，但是不知道有多严重。 ”这是
日前项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翔在提审犯罪嫌疑

人邹某时，对其进行普法教育的场景。随后，依据审查
结论，项城市人民检察院对邹某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
定。 位某领取了犯罪嫌疑人邹某退赔的 7 万元。

“原以为在网上被骗的钱就像肉包子打狗一去不
回，真没想到还能追回一部分。 衷心感谢检察官和项
城警方，在打击犯罪的同时积极追赃，最大限度地为
我挽回损失。 ”被害人位某感激地说。

今年 3 月 10 日， 位某被一陌生 QQ 号用户要求
加为好友，该用户将其拉入一 QQ 群，并在 QQ 群中
诱导位某下载“海通证券”APP，购买“播恩集团”等股

票。 位某在尝试提现 100 元成功后信以为真，便使用
银行卡向 “海通证券”APP 平台提供的银行账户转账
16 万元。 在陆续又投了几笔钱后，平台告诉位某，还
需要投入 50 万元成为会员或者缴纳 7.2 万元的通道
费才能继续投资，否则账户会被冻结。 位某发现被骗
后迅速报警，但此时位某已向平台提供的银行账户转
账 31 万元。

经项城市公安局侦查，被害人位某的被骗资金被
转入犯罪嫌疑人邹某的涉案银行卡账户。 8 月 7 日，
犯罪嫌疑人邹某被抓获。 8 月 22 日，项城市公安局将
邹某移送至项城市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

承办检察官李翔审查案卷后认为， 该案事实清
楚，直接批捕起诉并无不可。 但检察官办案不能简单
就案办案，要打击犯罪与追赃挽损并重，体现宽严相
济的刑事政策，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
的统一。 因此，李翔在办案时积极引导犯罪嫌疑人邹
某认罪认罚、退赃，为其争取从宽处理，同时也挽回了
被害人位某的部分损失。

做实社区矫正检察
郸城县人民检察院

□记者 窦娜 通讯员 董雨露 刘晶晶

本报讯 “你为什么没有按时进行人脸识别？ ”
“根据从业禁止令，你不能再从事食品加工、销售行
业。 ”近日，在日常开展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时，郸城
县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员额检察官杨峰发现，社
区矫正人员张治（化名）未按照要求进行签到，不顾
禁令依然从事食品加工、销售行业。

了解情况后，杨峰依法向郸城县司法局提出
纠正意见 ， 监督郸城县司法局给予张治训诫一
次。

为保障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质效，郸城县人
民检察院结合工作实际，研发“社区矫正对象禁止
令”数字监督模型，通过调阅法院刑事判决涉禁止
令信息、智慧矫正平台社区矫正人员信息、涉禁止
令的社区矫正人员工商登记信息进行比对碰撞，发
现禁止令执行问题线索 8 条，核查存在违反禁止令
行为的社区矫正人员 4 人，第一时间监督社区矫正
机关整改到位。 同时，郸城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向郸
城县司法局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督促郸城县
司法局加强对禁止令执行的监管，防止禁止令流于
形式。

收到检察建议后，郸城县司法局围绕健全完善
管理机制、压实工作人员主体责任等 6 个方面进行
整改，有力解决了因行政监管有限性和社会事务复
杂性造成的监管盲区，促进了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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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当事人既解“法结”又解“心结”
周口市人民检察院运用“公开听证 + 刑事和解”办案模式

□记者 窦娜 通讯员 徐广宇 危小禁 文/图

本报讯 近日，周口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一
起案件过程中，充分运用“公开听证+刑事和解”
模式，及时化解了双方当事人的矛盾纠纷。

2023年 8月 9日 5时许，犯罪嫌疑人赵某驾
驶的小型普通客车，与张某驾驶的电动两轮摩托
车相撞，致张某当场死亡。 案发后，犯罪嫌疑人赵
某认罪悔过，愿意积极赔偿，但因与张某家属沟
通无果，导致矛盾激化。

为妥善办理此案， 实现办案的政治效果、社
会效果与法律效果有机统一，承办检察官黄炳在
依法讯问犯罪嫌疑人赵某并听取被害人家属意

见后，决定对本案运用“公开听证+刑事和解”模
式。 听证会由周口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
长许晗静主持，人民监督员、专职律师作为听证
员出席听证会并评议案件。

听证会开始前，承办检察官多次与案件双方
当事人沟通， 积极引导双方当事人达成刑事和
解。 在检察官的不懈努力下，最终双方打开“心
结”，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被害人家属当场获得
赔偿并签下谅解书。

在听证会上， 听证员就犯罪嫌疑人犯罪情
节、羁押必要性、社会危险性等问题向承办检察
官进行发问。 在全面了解案情后，3 名听证员从
法律专业角度，结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犯
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犯罪嫌疑人的认罪认罚态
度等进行释法说理， 客观公正发表听证意见，认
为本案拟不予批准逮捕决定符合刑事诉讼法规

定的不予批捕的条件和形式。
该案是周口市人民检察院“高质效办好每一

个案件”的缩影。接下来，周口市人民检察院将继
续积极发挥公开听证在规范司法、化解矛盾中的
促进作用，让当事人把事说清、听证员把理辨明、
检察官把法讲透，以看得见、听得懂的方式，让当
事人既解“法结”又解“心结”。

听证会现场。


